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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回应创新主体对进一步明确涉及人工
智能等新业态新领域专利申请审查规则的需求，决定对《专利审查指南》作出修改，现予发布，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修改《专利审查指南》的决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对《专利审查指南》作出修改

在《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增加第 6节，内容如下：
6. 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相关规定
涉及人工智能、“互联网 +”、大数据以及区块链等的发明专利申请，一般包含算法或商业规则和方

法等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特征，本节旨在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对这类申请的审查特殊性作出规定。

6.1 审查基准
审查应当针对要求保护的解决方案，即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解决方案进行。在审查中，不应当简单割裂

技术特征与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等，而应将权利要求记载的所有内容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中涉
及的技术手段、解决的技术问题和获得的技术效果进行分析。

6.1.1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 二 ) 项的审查
如果权利要求涉及抽象的算法或者单纯的商业规则和方法，且不包含任何技术特征，则这项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 二 ) 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例如，一
种基于抽象算法且不包含任何技术特征的数学模型建立方法，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 二 ) 项规
定的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的情形。再如，一种根据用户的消费额度进行返利的方法，该方法中包含的特征
全部是与返利规则相关的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不包含任何技术特征，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 二 )
项规定的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的情形。

如果权利要求中除了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还包含技术特征，该权利要求就整体而言并不
是一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则不应当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 二 ) 项排除其获得专利权的可
能性。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第三四三号

专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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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的审查
如果要求保护的权利要求作为一个整体不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 二 ) 项排除获得专利权的

情形，则需要就其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述的技术方案进行审查。
对一项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权利要求是否属于技术方案进行审查时，需要整体考虑

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全部特征。如果该项权利要求记载了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了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手
段，并且由此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则该权利要求限定的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述
的技术方案。例如，如果权利要求中涉及算法的各个步骤体现出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密切相关，如算法
处理的数据是技术领域中具有确切技术含义的数据，算法的执行能直接体现出利用自然规律解决某一技术
问题的过程，并且获得了技术效果，则通常该权利要求限定的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述的技
术方案。

6.1.3 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审查
对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发明专利申请进行新颖性审查时，应当考虑权利要求记载的

全部特征，所述全部特征既包括技术特征，也包括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
对既包含技术特征又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创造性审查时，应将与

技术特征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与所述技术特征作为
一个整体考虑。“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是指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与技术
特征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解决某一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 , 并且能够获得相应的技术效果。

　　例如，如果权利要求中的算法应用于具体的技术领域，可以解决具体技术问题，那么可以认为该
算法特征与技术特征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该算法特征成为所采取的技术手段的组成
部分，在进行创造性审查时，应当考虑所述的算法特征对技术方案作出的贡献。

　　再如，如果权利要求中的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实施需要技术手段的调整或改进，那么可以认为
该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与技术特征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在进行创造性审查时，应当
考虑所述的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对技术方案作出的贡献。

6.2 审查示例
（略）

6.3.2 权利要求书的撰写
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

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权利要求应当记载技术特征以及与技术特征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
用关系的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

本章其他内容无修改。
本决定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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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2019 年知识产权各项数据统计

1. 专利授权量

45.3万件

158.2万件

55.7万件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国内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3.3 件

2. 专利案件审结数量

3. 商标申请量和注册量（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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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 

4.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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